
被落 案
起訴的3人，分

別為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壹傳
媒營運總裁兼時任財務總裁周達權及行政
總監黃偉強。3人昨午分別到旺角警署、
西區警署報到時，被落案起訴，案件涉及
壹傳媒在將軍澳工業邨的廠房經營獨立公
司，提供「公司秘書」服務，涉及違反地
契外或以欺詐方式獲利。據香港法律第
210章《盜竊罪條例》第16A條欺詐罪，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4年。

涉欺詐未向科技園申報
據案情顯示，警方今年6月根據市民投
訴展開調查，懷疑黎智英等人涉嫌利用壹
傳媒在將軍澳工業邨的廠房經營「力高顧
問有限公司」，向最少17間公司提供
「公司秘書」服務，當中包括黎智英次子
黎耀恩經營的食肆。根據規定，壹傳媒應
向科技園公司申報，但有人以欺詐方式作
出虛假聲稱。警方今年6月曾到灣仔的一
間辦公室調查，至8月搜查將軍澳壹傳媒
大樓，早前又搜查黎智英位於觀塘的私人
辦公室，檢取大批證物，早前在徵詢律政

司意見
後，對黎智英等
3人提出起訴。
其實，今年8月10日警方國安處對

黎智英等10人展開的拘捕行動涉及範圍
甚廣，包括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串謀欺
詐或煽動意圖罪。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黎智英等人仍不收手，涉嫌繼續勾結外國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利用外國賬戶，資助
「港獨」組織「香港眾志」前骨幹周庭為
首的攬炒團夥，黎的次子和壹傳媒4名高
層也懷疑染指資金迂迴運作。當天，警方
國安處拘捕黎智英等10人，同時派出200
名警員持法庭手令大舉搜查壹傳媒大樓，
檢走25箱證物，並通緝身處美國的黎智
英的心腹Mark Simon。
在黎智英系列案中被捕的9男1女，年

齡介乎23歲至72歲。其中黎智英與次子
黎耀恩、壹傳媒營運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
權、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李宇軒和

前
「 學 民 思
潮」成員李宗澤共6
人，涉違反香港國安法中第二十
九條的「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名；黎智英與長子黎見恩、壹傳
媒行政總裁兼《蘋果日報》社長張劍虹、
壹傳媒營運總裁周達權、行政總監黃偉
強、壹傳媒動畫公司總經理吳達光，另涉
嫌串謀欺詐。
此外，黎智英另涉干犯一項發表煽動

文字罪，「獨人」李宇軒則另涉嫌一項洗
黑錢及「無牌管有彈藥罪」，被捕的10
人一直獲國安處保釋候查，但全部被禁止
離境，並須定期向警方報到。其中周庭因
另涉非法集結案被還柙，昨日更判即時入

獄10個
月，而李宇軒早
前和另外11名黑暴逃犯乘
船潛逃台灣，被內地海警拘捕，日前
已移交深圳鹽田人民檢察院審議起訴。
同涉嫌串謀欺詐的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

虹，昨午到秀茂坪警署報到，獲准繼續保
釋，明年3月再向警方報到。黎智英兩名
兒子黎見恩及黎耀恩，昨日也向警方報
到，兩人同獲續保，明年3月再向警方報
到。

警方國安處今年8月根據香港國安法，以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及串謀欺詐等罪名，拘捕「禍港四人幫」之首黎智英、黎

智英兩名兒子、壹傳媒4名高層及「港獨」組織、「香港眾志」前成員

周庭等10人。昨日，黎智英、壹傳媒營運總裁兼時任財務總

裁周達權、行政總監黃偉強向警方報到時，被落案起訴欺

詐罪，該案與壹傳媒大樓涉嫌違反將軍澳工業邨地契

條款，提供「公司秘書」服務有關。三人被通

宵扣查，今日押上西九龍裁判法院應

訊。據了解，警方正通緝黎

智英的心腹 Mark Simon。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對於黃之
鋒、林朗彥、周庭3人昨被判囚入獄，多名政
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黃之鋒
等屢屢犯法，又不知悔改，對青年產生惡劣
的負面影響，呼籲年輕人認清相關人等真面
目，引以為戒，珍惜前途。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

事委員會副主任吳志斌表示，黃之鋒等人不
斷散播錯誤信息，誤導年輕人以為可以透過
違法手段達到目的，此次更是一方面向法庭
認罪，另一方面仍鼓動「手足」加油，令人
質疑其是否企圖讓更多年輕人步其後塵，斷
送大好前途。吳志斌呼籲年輕人應認清相關

人等的真面目，企圖步其後塵的年輕人亦應
吸取教訓，懸崖勒馬。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文宣委員會副主

任季霆剛表示，黃之鋒等人煽動年輕人仇視
中央政府，破壞香港社會安寧等，今次案件
更涉及煽惑他人包圍灣仔警察總部，視法治
如無物，是黑暴的始作俑者，今次他們被判
入獄，是合情合理合法，這提醒年輕人要引
以為戒，千萬不要以身試法，斷送前途。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陳志豪表

示，黃之鋒屢屢違法，早前剛出獄又立刻煽
動組織他人包圍灣仔警察總部，鼓動更多青
年參與違法行動，擾亂社會秩序，今次再被

判刑，可謂是法治的彰顯，罪有應得。他希
望年輕人明白，香港是法治社會，即使有不
同的政治意見也必須透過合法的方式表達，
否則只會如同黃之鋒一樣，既無法達至政治
目的，又要賠上自身的前途甚至入獄，到頭
來追悔不及。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發表聲明，認
為今次判決維護了法律正義，彰顯了社會公
義，同時徹底宣告所謂的「違法達義」的破產。
黃之鋒所做惡行罄竹難書，可謂罪有應得。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也指，黃之鋒等人作為
青年示威者們的「政治領袖」，向年輕人鼓
吹所謂「違法達義」等歪曲理念，藐視法
紀，最終需為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
任，可謂自食其果。希望公眾特別是年輕人
引以為戒，切勿以身試法。

政界籲港青引以為鑑勿仿效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
鋒、主席林朗彥和成員周庭於
去年6月21日參與包圍警察總
部，昨日在西九龍法院被判

刑，各人被判即時監禁，刑期分別為7個月至
13.5個月。
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是次判刑合適並凸顯了案情的嚴重
性，同時對社會達到警示及阻嚇作用。亦有
法律界人士認為此3人是沒有真誠悔改的累
犯，判刑明顯不足、與其嚴重罪行不相稱，
相信律政司會上訴。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

表示，黃之鋒被判處13個半月合理，因為他
在包圍灣仔警察總部中起到帶頭作用，並在
案發前在網上呼籲多人包圍警總，根本就是
有預謀和有計劃的主謀。他認為，法庭對三
人的裁決具有阻嚇作用，因此他們不能緩刑
並即時入獄，讓社會知道大型非法群聚活動
的犯罪成本不低，令年輕人能夠在行動前三
思而後行，不能為所欲為地知法犯法。他表

示，法庭一向是根據罪行的嚴重性作出判
決，認為是次判決凸顯案情的嚴重性，認為
日後如果法庭依照這種軌跡去做，對香港社
會回復穩定和平靜有所幫助。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長王吉顯表示，

是次判刑合適並彰顯了案情的嚴重性，重罰
犯罪帶頭者，而黄之鋒三人明顯是有計劃的
領導者，並公然挑戰警方，這是不能容忍的
行為。
他指出，法庭依法判決，令攬炒派再也不

敢輕舉妄動，同時能對社會達到警示作用。
他又指，判刑和黄之鋒三人等言行都反映了
他們是毫無悔意，因此日後如果再有類似事
件發生，法庭一定會參考他們之前的案例和
行為而加重刑罰。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表示，法庭該判刑是公
道、合適和正面的，有考慮黄之鋒三人是領
導的角色。她指出，判刑彰顯出煽惑他人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的後果可以很嚴重，一些政
棍再也不能妄想「叫人衝，自己鬆」，同時
能為社會帶來警醒作用，令年輕人看清犯罪

的後果，不要再受政棍的煽惑。
另一方面，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律師陳曉

峰表示，黄之鋒等3人誤人子女，自己也盡毀
前程。此3人嚴重影響公共秩序及安全，是沒
有真誠悔改的累犯，故是次判刑明顯不足、
與其嚴重罪行不相稱，相信律政司會上訴。
他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違法者都
要負上刑責和留案底，絕對不是一件「光
彩」的事，而黄之鋒三人就是很好的反面教
材，讓年輕人能及早清醒。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

會副主席傅健慈亦認為，今次裁判官涉嫌犯
了「原則性錯誤，判刑明顯不足」，未能反映
案情的嚴重性，沒有全面考慮黃之鋒、周
庭、林朗彥在這案件中實際擔任領導的角
色，帶領暴徒包圍警察總部，造成嚴重交通
阻塞，嚴重破壞社會安寧。因此，律政司必
須積極考慮覆核刑期或進行上訴，撥亂反
正，挽回市民對司法機構的信心和支持，否
則可能間接造成年輕人膽大生毛，以身試
法，自毀前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量刑有阻嚇力 凸顯案情嚴重

肥黎涉欺詐罪肥黎涉欺詐罪 扣通宵今提堂扣通宵今提堂
壹仔兩高層同被起訴

警通緝黎心腹Mark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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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有反華政
客昨日就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三
人昨日被判入獄一事作出失實指控和無理要
求。律政司昨日發聲明指該三名被告已承認
控罪，批評那些提出荒謬要求要立即釋放被
告的人，非但不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更顯
示出他們罔顧三人已然認罪的事實，強調若
企圖藉此等言論對香港的司法和法律制度施
加不當影響，只會徒勞無功。
「末代港督」彭定康昨日透過英國過氣政
客組成的所謂「香港監察」發聲明，聲稱黃
之鋒等三人都是香港「民主及法治的倡導
者」，判刑是中央決意將香港「鎖上手銬」
的又一例證，要求釋放相關人等云云。英國
外相藍韜文亦揚言，要求香港和中央停止
「扼殺反對派」，聲稱檢控決定必須公平公
正，香港人的權利及自由必須獲維護。
律政司昨晚發聲明，指由於案件的司法程
序尚未完成，律政司現階段不會就此公開評
論，重申裁判官已於判刑理由指出：「由於
本案涉及破壞公共秩序及安全，對公眾人士
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脅，為了保障公眾利益和

市民的生命財產……本席認為需判處具阻嚇
性的刑罰。」律政司強調，香港的人權和自
由，包括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受到基本法
的充分保障。然而，該等自由並非絕對。正
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2020年法律年度開
啟典禮中指出：「法律對權利的行使有明確
限制。舉例說，享用或堅持個人權利，不能
成為損害他人人身安全或財產，或使用暴力
的藉口。」
律政司續指，該三名被告已承認控罪。那
些提出荒謬要求要立即釋放被告的人，非但
不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更顯示出他們罔顧
三人已然認罪的事實。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致力維護法治。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八
十五條分別訂明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
作，不受任何干涉」，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則「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律政司批評，對香港的司法和法律制度

作出以偏概全的攻擊及毫無根據的指責，完
全漠視案件的事實和情況，既不恰當也不理
智。若企圖藉此等言論對香港的司法和法律
制度施加不當影響，只會徒勞無功。

肥彭強要「放人」港府批干擾司法

■黎智英昨到
警署報到後被
通宵扣查。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 黃 偉 強（左
圖）、周達權（右
圖）同被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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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正通
緝黎智英的
心 腹 Mark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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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的「力高顧問公司」辦公室。 資料圖片

■何俊仁昨到旺角警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商罪科探員早前到位於灣仔東超商業中心的
「力高顧問公司」搜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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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主席林朗彥和成員周庭昨日在西九龍法
院分別被判囚7個月至13.5個月。在開庭前，多批市民在法院門外集會聲
討黃之鋒等3人罪行，當獲悉3人判刑後，市民隨即開香檳慶祝，認為3人
絕對是罪有應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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